关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根据申报材料，申请人报送的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明确本次定向发行尚未确定对象。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发行工作的进展情况；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已经确定，是否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若确定，请披露发行对象的相关情况、认购情况及认购资金来源。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申报材料，本次拟定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5亿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9.10亿元。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合理性及测算过程。请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申报材料，本次发行以2022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实施资产评估，并以经吉林省财政厅备案的每股净资产评估结果作为发行价格。若吉林银行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后至股份变更登记期间已有经股东大会决议生效的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根据吉林银行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后审议通过的《吉林银行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吉林银行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6元（含税）”的标准进行利润分配。请申请人补充说明本次发行定价确定方式是否合法合规，本次发行价格是否确定，是否已与投资者充分沟通，是否需要再次履行审批备案程序。请申请人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